附件1

[bookmark: _Hlk159346824]研发创新投入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研发创新、生产制造、试验测试等环节的市场主体。
集团型企业可以母公司作为唯一申报主体实行“统一申报、统一核算”，纳入合并申报范围的成员企业不得就同一申报方向重复享受区级财政补贴；因合并口径或权属争议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资金退回义务，由申报主体（母公司）全额承担。
2.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经营，近三年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和刑事犯罪记录，未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3.申报项目未获得其他区级资金支持。
二、支持方式和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按照不超过经第三方审计的上一年度研发费用5%的比例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1亿元。
三、申报材料
1.研发创新投入申报书（附件1-1）。
2.项目申请表（附件1-2）。
3.申报承诺书（附件1-3）。
4.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5.企业申报日在“信用中国”网站中“严重失信”的查询结果网页截图（加盖企业公章）。
6.整车企业（集团）及改装车企业提供工信部颁发的整车、专用车生产资质（加盖公章）；零部件生产企业提供相关行业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资质（加盖公章）；其他符合申报条件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研发创新、生产制造、试验测试等环节的市场主体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7.经第三方审计的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带验证码或防伪标识），审计报告未列明年度研发费用支出金额的，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以母公司作为申报主体的，提供合并申报范围成员企业知情书、经第三方审计的上一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8.与项目有关的其它补充资料。
四、申报方式
[bookmark: _Hlk159346961][bookmark: _GoBack]1.本次征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申报，依照顺义区经信局发布的申报指南要求，准备并提交申报材料，申报单位应在2026年6月5日-2026年6月25日期间，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正式申请，并在前述截止申报时间前将申报项目纸质材料报送至顺义区经信局工业发展科，逾期不予受理。
2.申请材料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纸质版材料一式三份，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封面、申报表、骑缝、其他需签署处）；电子版材料储存在U盘内提交（包括全部申报材料的PDF扫描版和可编辑电子版）。申请材料出现不一致时，以纸质版材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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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研发创新投入申报书








申报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1-2
项目申请表
填报单位（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联系人
	
	手机
	

	企业类型
	（  ）整车企业     （  ）零部件企业     （  ）其他：       

	主要产品/主营业务
	

	2025年财务信息（万元）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研发费用投入
	

	真实性承诺：
（一）在“信用中国”网站上未被记录严重违法失信的市场主体。
（二）三年内未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经营、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等情况的市场主体。
本单位承诺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且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注：须亲笔签字；如授权代表签字，请提交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文件原件）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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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bookmark: bookmark161][bookmark: bookmark162][bookmark: bookmark160]研发创新投入申报承诺书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根据《顺义区进一步促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相关规定，我单位申请并将提供相关申报资料以供审核，现郑重承诺如下：
1.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以及《顺义区进一步促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相关规定。
2.企业依法经营，近三年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和刑事犯罪记录，未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3.本单位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准确、有效，申报资格和条件符合指南、通知相关规定。所有材料已经脱密处理，如有发生涉密资料（载体）泄露，愿意承担有关保密责任。
4.本次申请资金的项目各项手续齐备且未获得其他区级财政资金支持。
5.本单位遵循诚实守信原则，若违反以上承诺事项，将在收到退款通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退还全部资金，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人签字：                        
单位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